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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4 月 26 日, 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足联”)向其成员协会

发布了对于《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规定”)的重要修

改, 有关内容将于 2018 年 06 月 01 日正式生效。 

 

本次修订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维持球员与俱乐部之间雇佣关系的合同

稳定性。此外, 还增加了一项新的条款, 旨在提升现行争议解决体系

的效率。 

 

从调整内容而言, 本次修订中的三处条款变更的内容与正当理由终

止合同有关, 例如： 

 

 第 14条: 在原第 14.1条后新增了一段, 当合同一方被另一方强

行要求终止或者修改合同条款时, 视为该方具备了以正当理由

终止合同的权利;  

 

 第 14 条 bis 项: 本条为新增条款, 明确了当俱乐部欠薪达到两

个月时, 且未能在球员发出书面通知 15 日内补救的, 球员有权

以正当理由终止合同。需要注意的是, 若工作合同与集体谈判

协议(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常见于球员工会与资方

通过集体协商机制达成的关于薪资福利集体合约)另有约定的, 

本条可能不会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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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针对《规定》篇幅最大的改动在第 17 条, 该条解释了在俱乐部没有正当理由终止合同时,球员应得补

偿的计算方法。据此, 在原工作合同终止后的剩余有效期内, 球员是否于国际足联做出决定之前与新的俱

乐部签约将导致其获赔金额有所区别。此外, 在某些特例中球员将有权获得等同于其 3-6 个月薪水金额的

额外补偿。无论如何, 球员有权取得的赔偿数额上限不得超过提前终止合同后该合同剩余价值金额。 

 

此外, 在《规定》第 18 条中新增第 6 款, 明确禁止在工作合同付款中设置所谓的“宽限期”。但是, 这类禁

止对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前(即本次改动正式生效之前)已经存在的合同条款并不适用。 

 

最后, 《规定》中新增的第 24 条 bis 款提高了国际足联决定的执行效力, 给予球员身份委员会、争议解决

委员会及其审判员要求球员和俱乐部履行付款义务的同时, 就当事人拒绝付款的情形下应受到处罚做出

决定的权利。该处罚包括了两部分: 对于俱乐部, 禁止其注册登记新球员; 对于球员, 限制其参加官方比

赛。 

 

综上所述, 这些修订内容属于对球员和俱乐部雇佣关系的重要改变。我们亦期盼在不远的将来看到国际足

联有关部门在新《规定》下做出的判例, 籍此可以了解新规则的具体适用方式和新规则下工作合同起草阶

段如何进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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